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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政办字〔2020〕69号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12 号）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开

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0〕

109号）和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

险普查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20〕83号）要求，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就做好全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普查对象和内容

普查涉及地震灾害、地质灾害、气象灾害、水旱灾害、森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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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草原火灾等主要灾害类型。承灾体调查对象主要包括遭受灾害

破坏和影响的居民、生命线工程、公共服务系统和三次产业所涉

及的人口、房屋、基础设施、财产、自然资源与环境和区域经济

等。综合减灾资源（能力）调查对象包括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

的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及有关部门单位，村（居），重点企事业

单位和社会组织，部分居民，以及水利工程、地质灾害防护工程、

避难场所、森林和草原防护等防灾减灾工程。

普查内容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，各类承灾体调

查与评估，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，政府、社会力量和企业、基层

等综合减灾资源（能力）调查与评估，主要自然灾害、次生安全

生产事故等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，主要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

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。

二、把握时间步骤

本次普查数据的标准时点为 2020年 12月 31日。2020年为

摸底调查及前期准备阶段。2021年至 2022年为全面普查阶段，

在全区全面开展自然灾害风险普查，编制单项和综合灾害风险评

估与防治区划图。

（一）组织准备（2020年 8月至 2020年 12月）。借鉴全国

和省普查试点经验，组织考察摸底，编制普查预算。建立健全各

级普查机构，研究制定普查总体方案和实施计划，明确相关部门

（单位）职责。组织召开普查工作会议，部署全区普查工作。

（二）全面普查（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）。组织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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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和各级学习培训，全面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，编制单

项（地震、地质、气象、水旱、森林火灾）和综合灾害风险评估

与防治区划图，形成普查成果。

（三）总结应用（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7 月）。按照省市

统一安排，做好普查工作总结和成果应用。

三、加强组织保障

成立淄川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，负

责统筹组织实施全区普查工作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，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领导小组成

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，

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。各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要设立相应的普查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负责统筹协调实施本辖区的普查工作。领导

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，不属于新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，任务

完成后即行撤销。普查工作经费由省、市、区三级财政分级负担，

按照勤俭节约、“过紧日子”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与自然灾害防治

相关领域现有资金统筹整合，避免重复安排，严格绩效考核，杜

绝浪费和违规使用。

四、严格工作要求

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科学预判我区今后一段时期灾害

风险变化和特点，以及为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、保障经济社会

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风险信息的重要工作部署，各镇（街道、开

发区）、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全面落实有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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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配优配强普查工作力量，充实普查技术队伍，科学编制工

作方案，充分利用和整合已有资源数据，有序组织实施。要严格

遵守统计法律法规和保密纪律，如实填报数据，确保数据完整、

真实，对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以及伪造、篡改普查数据的，

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要充分利用多种媒体渠道，深入宣

传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，广泛动员

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支持普查工作。

附件：淄川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组

成人员名单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11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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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淄川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郭亦华 区委常委，副区长

副组长：刘 波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翟纯雷 区财政局副局长

成 员：祝长海 区发改局党组成员，区能源事业发展服务

中心主任

李 刚 区教体局党组成员，区政府教育指导服务

中心主任

张承新 区工信局党组成员，区医药化工产业办公

室主任

何 群 区民政局一级主任科员

孙启永 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，区土地储备交易

中心主任

李绪文 区住建局副局长

满亮远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谭延滨 区水利局副局长

李海泳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翟新菊 区文旅局副局长

宋 军 区卫健局党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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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利长 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，区应急救援保障

服务中心主任

王 彬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

黄长娟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

车纯伟 区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

刘业荣 区气象局副局长

孙 强 区银保监办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，高利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5日印发


